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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驗收應核實 包庇廠商禍上身】

【事實】

公務員游智慧係秘書室主任，負責綜理秘書室各項業務，為駕駛外包
勞務採購案承辦人；公務員小寧為秘書室組員，辦理駕駛外包勞務採
購案之驗收業務。依契約規定，如果外包司機請事病假，須依契約規
定扣款，廠商於外包人員請假時未派人代理，則須處以違約金。
某日，游智慧先指示小寧於司機請假時不要扣得標廠商款項、在出勤
加班表寫上正常出勤等語，再由小寧轉達外包司機知悉，事後外包司
機請假兩天時，又在出勤加班表虛偽填寫全日出勤時間，由小寧及游
智慧分別在出勤加班表核章，再由廠商製作不實請款明細表後向機關
請款。小寧明知外包司機有不實出勤情事，仍於請款明細表及出勤加
班表製作不實驗收紀錄，並在「驗收結果」項下虛偽登載「出勤簽到
退紀錄，均經機關查核人員審核無誤，准予驗收通過」等文字，由游
智慧及小寧在上開驗收紀錄表上核章以辦理核銷。
游智慧及小寧未依規定對廠商扣減未出勤之契約價金及未派代理之違
約金，使廠商受有新臺幣1,860元之不法利益，足以生損害機關對於
履約管理及核撥款項之正確性。

【說明】

公務員辦理採購案時，應該依照契約規定進行履約管理、驗收及付款
事宜。如發現廠商違規情事，應該依照契約等規定如實記載於驗收紀
錄，並進行扣款、處違約金、限期改善等作為，如未依規定辦理，讓
廠商獲得免依契約被扣款或支付違約金之不法利益，可能會成立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另外，不實記載驗
收紀錄等公文書並據以辦理核銷等作為，亦可能觸犯刑法第216、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相關法條】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二、刑法第213條。
三、刑法第216條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



四、政府採購法第72條及第73條之1。


